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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科技 公告编号：2021-096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

进展情况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相关持股 5%以上股东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黛科技”）于 2021 年 07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

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暨一致行动人浙江晟方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方投资”）、深圳市中远智投控股有限公司（现名称为北京中元帮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远智投”）、潘尚锋先生、骆赛枝女士、陈海君女士、吴钦益先生、项延灶先
生（以下统称“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计划在未来 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
公司股票不超过 8,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39%。

公司于 2021年 09月 28日收到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告知函》
及《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1年 09月 03日至 2021 年 09 月 27 日期
间，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5,402,5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9393%，减持数量过半。同时自 2020年 06月 10日至 2021年 09月 27日期间，晟方投资及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10.3597%减少至 5.3597%，持股比例累计减少 5.0000%，其中因公
司于 2020年 06月非公开发行股票，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持有蓝黛科技股份数量不变，其持股比例
由 10.3567%被动减少至 8.6721%；自 2020年 07月 20日至 2021年 09月 27 日期间，晟方投资及一致
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9,052,35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 3.3124%。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因公司于 2020年 6月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及股本结构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由 481,481,597股变更为 575,175,290 股，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公司 49,879,954 股的股份总数不变， 其持股比例被动下降， 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
10.3597%下降至 8.672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06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
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

2、2020年 07月 20日至 2020年 07月 22日期间，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
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9,240,6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06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07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

3、2020年 07月 23日至 2021年 09月 06日期间，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 6,997,9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16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09 月 08 日披露
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4）。

4、2021 年 09月 07日至 2021年 09月 27 日期间， 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
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81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892%。自 2021年 09月 03日至 2021年
09月 27日期间， 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5,402,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393%，占本次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8,000,000股的 67.53%，本次减持计划的
减持股份数量已过半。

截至目前，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10.3597%减少至 5.3597%，持股比例
累计减少 5.0000%。 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 19,052,350股。具体变动情况如
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潘尚锋

被动稀释 2020年 06月 -- 0 0.3774
集中竞价 2020年 07月 4.90 2,230,500 0.3878
大宗交易 2020年 07月 22日 4.46 2,162,800 0.3760
集中竞价 2021年 09月 7.40 1,741,000 0.3027
大宗交易 2021年 09月 27日 6.10 1,670,000 0.2903
小计 7,804,300 1.7343

骆赛枝

被动稀释 2020年 06月 -- 0 0.1451
集中竞价 2020年 07月 4.95 849,986 0.1478
大宗交易 2020年 07月 22日 4.46 865,900 0.1505
集中竞价 2021年 09月 7.74 642,400 0.1117
小计 2,358,286 0.5551

陈海君

被动稀释 2020年 06月 -- 0 0.1402
集中竞价 2020年 07月 4.94 820,000 0.1426
大宗交易 2020年 07月 22日 4.46 837,100 0.1455
集中竞价 2020年 11月 5.51 64 0.0000
集中竞价 2021年 09月 7.59 621,400 0.1080
小计 2,278,564 0.5364

吴钦益

被动稀释 2020年 06月 -- 0 0.1348
集中竞价 2020年 07月 4.81 410,000 0.0713
大宗交易 2020年 07月 22日 4.46 1,183,400 0.2057
集中竞价 2021年 09月 6.84 500,000 0.0869
小计 2,093,400 0.4988

项延灶

被动稀释 2020年 06月 -- 0 0.0597
集中竞价 2020年 07月 4.93 350,000 0.0609
大宗交易 2020年 07月 22日 4.46 300,000 0.0522
集中竞价 2021年 09月 7.02 227,700 0.0396
小计 877,700 0.2123

晟方投资

被动稀释 2020年 06月 -- 0 0.3079
集中竞价 2021年 05月 6.46 1,820,000 0.3164
集中竞价 2021年 06月 6.60 1,820,100 0.3165
小计 3,640,100 0.9408

中远智投
被动稀释 2020年 06月 -- 0 0.5225
小计 -- 0 0.5225

总计 19,052,350 5.0000

注：若上述表格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的尾数不一致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的原因所引
起，下同。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9,879,954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时

公司总股本 481,481,597股的 10.3597%。

本次权益变动后， 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0,827,604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575,175,290股的 5.3597%。 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累计减少 5.0000%。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潘尚锋
合计持有股份 11,153,991 2.3166 3,349,691 0.582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461,596 0.9266 3,493 0.0006
有限售条件股份 6,692,395 1.3900 3,346,198 0.5818

骆赛枝
合计持有股份 4,289,996 0.8910 1,931,710 0.335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15,998 0.3564 644,710 0.112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73,998 0.5346 1,287,000 0.2238

陈海君
合计持有股份 4,142,910 0.8605 1,864,346 0.32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57,164 0.3442 621,473 0.1080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85,746 0.5163 1,242,873 0.2161

吴钦益
合计持有股份 3,983,568 0.8274 1,890,168 0.328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93,427 0.3309 695,097 0.1208
有限售条件股份 2,390,141 0.4964 1,195,071 0.2078

项延灶
合计持有股份 1,765,027 0.3666 887,327 0.154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06,010 0.1466 357,818 0.062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59,017 0.2199 529,509 0.0921

晟方
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9,100,475 1.8901 5,460,375 0.949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640,190 0.7560 2,730,232 0.4747
有限售条件股份 5,460,285 1.1341 2,730,143 0.4747

中远
智投

合计持有股份 15,443,987 3.2076 15,443,987 2.685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177,594 1.2830 10,810,790 1.8796
有限售条件股份 9,266,393 1.9246 4,633,197 0.8055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 49,879,954 10.3597 30,827,604 5.35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951,979 4.1439 15,863,613 2.758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927,975 6.2158 14,963,991 2.6016

注：
1、“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按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 481,481,597 股计算；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按公司目前总股本 575,175,290股计算。
2、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变动情况主要为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作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方解除了第二期限售股份合计 14,963,984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
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06月 01日。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09 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蓝黛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减持股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股东作出的有关股份减持的
承诺。

2、本次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编制了《蓝黛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根据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其实际减持股份数量已经
超过减持计划的一半，但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董事会将
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告知函》、《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0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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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变更名称及经营范围

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有效进行资源整合，拓展汽车、摩托车仪表等业务，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子公司重庆北齿蓝黛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对其名称、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现已办理完成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一、本次变更内容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企业名称 重庆北齿蓝黛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 重庆蓝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变速器及其他传动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汽车变速器及其他传动产品的检测技
术、相关咨询及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
售；运输设备及生产用计数仪表制造；仪器仪表
销售；显示器件销售；摩托车及零部件研发；汽车
零部件研发；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信息
名称：重庆蓝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俊翰
成立日期：2015年 11月 05日
营业期限：2015年 11月 05日至 2040年 11月 05日
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 100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运输设备及生产用计数仪表制造；仪

器仪表销售；显示器件销售；摩托车及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0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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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28日（周二）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9月 28日
公司 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8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9月 28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3031号兰赫美特酒店二楼宴会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锂
6、召开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1年 8月 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2021-03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10
其中： A股股东人数 9
H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4,507,994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969,308,759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5,199,235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7783%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66.0609%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1.717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股股东人数 1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432,088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925%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2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14,940,082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1708%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1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924,068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260%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特别决议议案：
1、审议及批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四、决议案投票结果
（一）非累积投票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
号

审 议
议案

股 份
类别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特别决议议案

1

《 关
于 增
加 经
营 范
围 并
修
订 ＜
公 司
章
程 ＞
的 议
案》

总计 1,014,940,082 1,014,632,582 99.9697% 307,300 0.0303% 200 0.0000%

是

其中 ：
A股中
小 投
资者

20,924,068 20,617,068 98.5328% 306,800 1.4663% 200 0.0010%

A股 989,740,847 989,433,847 99.9690% 306,800 0.0310% 200 0.0000%

H股 25,199,235 25,198,735 99.9980% 500 0.0020% 0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姗、肖惠娟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7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1年 9月 28日，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通过专人送
达、邮件方式送达给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坤晓先生召集并主持，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拟投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推动公司业务多元化发展，开拓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领域的发展空间，董事会同意公司在天

水市投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以下称“本项目”）。 本项目预计在 2025 年之前投资约 25
亿元，实际投资金额以项目具体实施的投资金额为准，但不低于 20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80%）。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上述项目的具体实施，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材料、项目公
司的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手续及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投资建设事宜。

本项目的实施尚需取得能耗指标，完成政府部门前置审批手续，并具备其他建设条件，能否实施
及实施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项目开展过程中受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业宏观因素、市场开发、经营管
理、产能及利用等方面的影响，项目投资周期较长，且涉及的投资金额较大，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
性，未来市场情况的变化也将对经营业绩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本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投资、
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化、融资渠道的通畅程度将使公司承担一定的资金财务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议案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8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项目实施尚需取得能耗指标，完成政府部门立项核准及报备、项目工业用地审批、环评审

批、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手续，并具备其他建设条件方可实施，能否实施及实施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 本项目开展的业务属于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领域，项目开展过程中受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

业宏观因素、市场开发、经营管理、产能及利用等方面的影响，项目投资周期较长，且涉及的投资金额
较大，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未来市场情况的变化也将对经营业绩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3、 本次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化、融资渠
道的通畅程度将使公司承担一定的资金财务风险。

4、 投资协议中提及的投资金额、投资计划、建设规模、建设周期等数值均为预估数，可能存在部
分项目无法实施的情况，实际投资金额以项目具体实施的投资金额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5、 投资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6、 公司与天水市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 项目概述
1、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过详尽考察，拟在甘肃省天水市

（以下简称“天水市”）投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以下称“本项目”）。 本项目旨在推动公司
业务多元化发展，开拓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领域的发展空间，形成“油气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双主
业战略，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 本事项已经公司 2021年 9月 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授权
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上述项目的具体实施，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材料、项目公司的工商注册登
记等相关手续及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投资建设事宜。

3、 公司与天水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天水市政府”）于 2021年 9月 28日签署《投资协议》。
4、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结果，天水市政府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二、 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作双方
甲方：天水市人民政府

乙方：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投资项目
乙方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在天水市注册企业法人（以下称“项目公司”），实施 10 万吨锂离子

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研发制造项目,设立研发、制造、结算和管理机构。
3、 项目用地
甲方为乙方提供约 1000 亩符合项目规划建设的工业用地， 上述土地由乙方通过招拍挂方式取

得。
4、 项目规模
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经营发展情况，乙方在 2025年之前预计投资约 25 亿元，主要建设综合管理

大楼、研发中心、生产厂房，生产线设备等。 实际投资金额以项目具体实施的投资金额为准，但不低于
20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80%）。

5、 项目建设
甲方负责协调对项目用地进行平整、清表，负责七通一平，使得项目用地达到工业用地标准；完善

基础设施及运输配套，并保证容量完全满足乙方或项目公司各阶段生产需要。
甲方协助乙方完成环评、安评、能评、稳评等所有需政府出具的施工手续的办理。
甲方负责落实乙方项目能耗指标 20万吨标准煤（当量值）， 并满足乙方项目落地的能耗指标条

件。 以上能耗指标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签署后 6个月内完成指标落地。
6、 扶持政策与服务
甲方负责落实国家、 甘肃省政府或者天水市政府等招商引资政策等相关优惠政策， 并在项目用

地、用电、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乙方大力支持及相关奖励补贴。 其中用电方面，甲方保证乙方项目公司
享受全省最低大工业用电价格。

项目落户建设过程中，可以享受“代办服务”和“项目管家”服务，加快项目落地进度，实现地企双
方合作共赢。

项目建设中或项目投产后，甘肃省政府或者天水市政府出台新的激励、奖励政策，乙方/项目公司
也应当享受，但不重复享受，可就高不就低。

7、 违约责任
甲方满足协议约定的奖补政策、项目建设条件、扶持政策与服务条款是乙方决定投资及正常运营

项目的前提，如果甲方未能兑现，乙方/项目公司均有权解除本协议。
因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导致项目无法正常推进或项目公司无法正常经营，乙方/项目公司有权解

除本协议。
乙方因上述原因解除协议的， 甲方应当指定政府平台公司对项目公司已经形成的投资按照市场

公允价值进行回购。
乙方违反出资义务，在甲方要求整改的期限内未能完成整改，甲方有权取消未执行的扶持政策。
因乙方提交资料、报告延期，导致项目有关手续办理时间延期，甲方不承担责任。
8、 生效
投资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因不可抗力、发生纠纷并调解无效或因乙方原因造成土地流拍,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本协议终

止。
项目公司成立后，本协议中乙方所有权利义务自动概括转移给项目公司。
三、 本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提出了到 2025 年和未来

15年的发展愿景，要求坚持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发展方向，深入实施发展新能源汽车国家战略，以
融合创新为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加
快建设汽车强国，规划的发布也为锂电池行业发展指引了最新方向。

公司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优秀的企业文化和过硬的制造企业管理能力，公司在研发锂电池石墨
负极材料的同时，对新型硅碳/硅氧负极材料进行研发投入，提前布局前沿技术。

本次公司与天水市政府合作投资，旨在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部署要求，公司实
施多元化战略，进入新能源领域，加快公司新产业一体化布局，形成“油气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双主
业战略。 公司凭借在高端工业产品研发制造管理的丰富经验和技术积累，充分利用天水地区的资源优
势，增强公司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把握未来锂电池市场的广阔机遇，推动公司整体发展，符合公
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项目签订的投资协议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四、 风险提示
1、本项目实施尚需取得能耗指标，完成政府部门立项核准及报备、项目工业用地审批、环评审批、

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手续，并具备其他建设条件方可实施，能否实施及实施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本项目开展的业务属于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领域，项目开展过程中受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

业宏观因素、市场开发、经营管理、产能及利用等方面的影响，项目投资周期较长，且涉及的投资金额
较大，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未来市场情况的变化也将对经营业绩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3、本次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化、融资渠道
的通畅程度将使公司承担一定的资金财务风险。

4、投资协议中提及的投资金额、投资计划、建设规模、建设周期等数值均为预估数，可能存在部分
项目无法实施的情况，实际投资金额以项目具体实施的投资金额为准。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21-81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中移成研院项目场地平
整工作工程施工项目代建业主签订施工合

同暨关联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公告提供的预估项目毛利仅依据目前公司掌握的情况对工程利润的初步预测， 不代表对利润

实现的保证和承诺。 工程施工不确定因素较多，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影响利润预估的准确性，请以最终
审计的定期财务报告结果为准。

本合同项下的项目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
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情况。

一、合同签署及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于 2021年 3月发布了“中移成研院项

目场地平整工作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2021年 4月，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对上述项目进行评标
结果公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建安）成为该项目的中标
候选人。

近日，倍特建安与发包人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建设）正式签订了《中移成研
院项目场地平整工作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签约合同价为 2,698.44万元。由于发包
人高投建设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
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事项是经过公开招标程序产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
交易因适用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就上述
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决策程序等需履行的义务。 公司前期累计
已发生但未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的关联交易事项详见 2020 年 12 月 4 日、2021 年 1 月 6 日、2021
年 9月 23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
司控股子公司参与投资成都光创联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投资
机构共同投资会同 5G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三
岔二期人才公寓项目（展示中心及样板间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并且，
本次关联事项与一般关联交易有重要区别，高投建设仅为本项目的代建业主，项目实际业主为成都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关于本项目的代建业务模式说明详见本公告三、本
合同项下项目属于代建业务模式的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

二、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包人基本情况（关联方）
1、发包人名称：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成都高新区天府一街 1008号
4、主要办公地点：成都高新区天府一街 1008号
5、法定代表人：任正
6、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32384847A
8、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工业地产、科技地产开发建设和经营、房地产综合开发、园

林绿化、工程承包、建设项目管理、物业管理、工程监理、代办拆迁、投资咨询及管理。（以上经营项目不
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或许可的合法项目）。

9、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投建设为高投集团全资子公司。
10、公司与发包人存在关联关系，高投建设为公司控股股东高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的

关联方。
11、履约能力：高投建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1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主要业务是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综合开发等。
1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610,112,542.49 4,622,785,375.01

负债总额 4,104,787,346.87 3,178,004,997.88

净资产 1,505,325,195.62 1,444,780,377.13

2020年 1-12月（经审计） 2019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517,203,112.97 452,610,806.30

净利润 85,619,737.94 241,364,665.38

（二）承包人基本情况
1、承包人名称：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祝庆
3、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防水工程、地

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市政公
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制冷工程及暖通空调设备、电器、卫生洁具、通风照明消防安装
工程、工程勘察设计、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以上经营项目凭资证书经营）；销售钢材、建筑材料、五
金交电、日用百货；非标准设备的制作、加工、销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不含气球广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5、住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6、倍特建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履约能力：倍特建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本合同项下项目属于代建业务模式的说明
（一）本项目实际业主为管委会，高投建设为代建业主；高投建设在本项目完工后，将按照政府投

资项目相关规定办理竣工决算，并与项目业主办理移交手续，协助业主方办理资产权属证书，不拥有
本项目的权属。

（二）在本项目中，高投建设作为代建业主向管委会提供代建服务并收取代建费用。
（三）高投建设作为代建业主向施工方等供应商支付的资金来源于成都高新区财政预算资金。 高

投建设在履行代建业主职责时，设置了公益性项目资金专户用于接收、支付财政预算资金，用于区分
企业自有资金；同时，也按国家规定的基建支出预算、基建财务会计制度、建设资金账户管理制度等进
行管理；高投建设在本项目账务处理时，按照所发生的支出作为代建开发成本核算，收到的财政拨款
作为专项负债，项目完工移交时冲抵代建开发成本和专项负债。

（四）管委会是成都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属于政府机构，是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管理机
关，公司与作为政府机构的管委会不构成关联关系。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名称：中移成研院项目场地平整工作工程施工
（二）工程地点：成都市高新区
（三）工程内容：主要包括中移成研院项目场地平整工作的开挖、破碎、场平、碾压、弃土、运输、装

载等相关工作内容的施工。
（四）合同工期：90个日历天
（五）合同价款：2,698.44万元（暂定）。
（六）本工程无预付款，具体付款进度如下：
1、进度款：
工程进度款按月支付，经全过程造价咨询机构审核、发包人审批后的次月，发包人支付已完成工

程量（已完工程为上月 1日至上月月末止完成的工程量）造价的 65%。
2、结算款：
（1）结算价款支付时先扣除已支付的环境保护费、安全施工费、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
（2）项目整体完工且验收合格，报送审计后支付至经全过程造价咨询机构审核后的竣工结算审核

金额的 80%；工程完工结算办理完成后付至结算金额的 97%，余 3%为工程质保金，自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满两年后无息退还。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开招标共 3家公司参与了投标，本项目的工程建设费招标控制价为 2,724.85 万元，倍特建

安的中标价为 2,698.44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投
标程序及结果公开公平、交易条件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
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项目计划于 2021年 9月底开工，总工期 90天。 若本项目能按计划顺利实施并执行完毕，2021

年度预计确认营业收入约 2,419.06万元（已扣除暂列金及税金影响）。 本项目预估毛利率 5%，系根据
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做出，若本公告披露后发生了不可预计的前述特别风险提示中的事项，将影
响本次估计的完工时间及估算毛利的准确性。 本项目产生毛利润的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年度的财务
报告审计结果为准。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发包人形成依赖。
关联方高投建设按公开招标确定的中标价格支付合同价款，不存在损害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1年 1月 1日至披露日，除今日公告的关联交易以外，公司与高投建设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为 257,507.66万元。
八、备查文件
《中移成研院项目场地平整工作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合同》。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21-82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大源地下空间维修工程

施工项目代建业主签订施工合同
暨关联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公告提供的预估项目毛利仅依据目前公司掌握的情况对工程利润的初步预测， 不代表对利润

实现的保证和承诺。 工程施工不确定因素较多，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影响利润预估的准确性，请以最终
审计的定期财务报告结果为准。

本合同项下的项目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
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情况。

一、合同签署及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于 2021年 3月发布了“大源地下空间

维修工程施工招标公告”。2021年 4月，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对上述项目进行评标结果公示，公
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建安）成为该项目的中标候选人。

近日，倍特建安与发包人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建设）正式签订了《大源地下
空间维修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签约合同价为 1,261.80万元。由于发包人高投
建设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的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事项尚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需
对该事项进行及时披露。 并且，本次关联事项与一般关联交易有重要区别，高投建设仅为本项目的代
建业主，项目实际业主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关于本项目的代建
业务模式说明详见本公告三、本合同项下项目属于代建业务模式的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

二、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包人基本情况（关联方）
1、发包人名称：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成都高新区天府一街 1008号
4、主要办公地点：成都高新区天府一街 1008号
5、法定代表人：任正
6、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32384847A
8、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工业地产、科技地产开发建设和经营、房地产综合开发、园

林绿化、工程承包、建设项目管理、物业管理、工程监理、代办拆迁、投资咨询及管理。（以上经营项目不
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或许可的合法项目）。

9、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投建设为高投集团全资子公司。
10、公司与发包人存在关联关系，高投建设为公司控股股东高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的

关联方。
11、履约能力：高投建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1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主要业务是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综合开发等。
1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610,112,542.49 4,622,785,375.01

负债总额 4,104,787,346.87 3,178,004,997.88

净资产 1,505,325,195.62 1,444,780,377.13

2020年 1-12月（经审计） 2019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517,203,112.97 452,610,806.30

净利润 85,619,737.94 241,364,665.38

（二）承包人基本情况
1、承包人名称：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祝庆
3、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防水工程、地

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市政公
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制冷工程及暖通空调设备、电器、卫生洁具、通风照明消防安装
工程、工程勘察设计、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以上经营项目凭资证书经营）；销售钢材、建筑材料、五
金交电、日用百货；非标准设备的制作、加工、销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不含气球广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5、住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6、倍特建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履约能力：倍特建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本合同项下项目属于代建业务模式的说明
（一）本项目实际业主为管委会，高投建设为代建业主；高投建设在本项目完工后，将按照政府投

资项目相关规定办理竣工决算，并与项目业主办理移交手续，协助业主方办理资产权属证书，不拥有
本项目的权属。

（二）在本项目中，高投建设作为代建业主向管委会提供代建服务并收取代建费用。
（三）高投建设作为代建业主向施工方等供应商支付的资金来源于成都高新区财政预算资金。 高

投建设在履行代建业主职责时，设置了公益性项目资金专户用于接收、支付财政预算资金，用于区分
企业自有资金；同时，也按国家规定的基建支出预算、基建财务会计制度、建设资金账户管理制度等进
行管理；高投建设在本项目账务处理时，按照所发生的支出作为代建开发成本核算，收到的财政拨款
作为专项负债，项目完工移交时冲抵代建开发成本和专项负债。

（四）管委会是成都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属于政府机构，是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管理机
关，公司与作为政府机构的管委会不构成关联关系。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名称：大源地下空间维修工程施工
（二）工程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南部园区
（三）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大源地下空间维修工程的施工工作。
（四）合同工期：90个日历天
（五）合同价款：1,261.80万元（暂定）。
（六）本工程无预付款，具体付款进度如下：
1、进度款：
工程进度款按月支付，经全过程造价咨询机构审核、发包人审批后的次月，发包人支付已完成工

程量（已完工程为上月 1日至上月月末止完成的工程量）造价的 65%。
2、结算款：
（1）结算价款支付时先扣除已支付的环境保护费、安全施工费、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
（2）项目整体完工且验收合格，报送审计后支付至经全过程造价咨询机构审核后的竣工结算审核

金额的 80%；工程完工结算办理完成后付至结算金额的 97%，余 3%为工程质保金，自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满两年后无息退还。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开招标共 3家公司参与了投标，本项目的工程建设费招标控制价为 1,314.40 万元，倍特建

安的中标价为 1,261.80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投
标程序及结果公开公平、交易条件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
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项目计划于 2021年 9月底开工，总工期 90天。 若本项目能按计划顺利实施并执行完毕，2021

年度预计确认营业收入约 1,058.29万元（已扣除暂列金及税金影响）。 本项目预估毛利率 5%，系根据
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做出，若本公告披露后发生了不可预计的前述特别风险提示中的事项，将影
响本次估计的完工时间及估算毛利的准确性。 本项目产生毛利润的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年度的财务
报告审计结果为准。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发包人形成依赖。
关联方高投建设按公开招标确定的中标价格支付合同价款，不存在损害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1年 1月 1日至披露日，除今日公告的关联交易以外，公司与高投建设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为 257,507.66万元。
八、备查文件
《大源地下空间维修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853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2021-072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9月 23日以书面、电话的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马礼斌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
审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统筹公司现有资源，抓住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市场机遇，进一步布局互联网零售业

务和进出口贸易业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在海南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皮阿
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并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
及其授权办理人员负责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该全资子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及签署相关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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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
民币 3,000万元在海南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皮阿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拟定公司名称：海南皮阿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马瑜霖；
3、注册资本：3,000万元；
4、拟定注册地址：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纵一路东 100米民政局办公楼四楼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6、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持有子公司 100%股权；
7、拟定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家居用品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家具销售；门窗销售；家具零配件
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日用木制品销
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非电力
家用器具销售；专业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
品牌管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

材料技术研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上述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海南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可以更好地统筹公司现有资源， 抓住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市

场机遇，进一步布局互联网零售业务和进出口贸易业务。本次举措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慎
重决策，对公司的战略布局和未来发展有积极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运作，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发展战略。

2、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后，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市场环境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投资收益存在

不确定的风险；同时公司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内部控制、市场变化等方面的风险。 公司将不断加强内部
协作机制的完善和运行，明确子公司的经营策略，及时研究产业政策，以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积
极防范和应对相关风险。

四、其他事项
投资设立子公司事项尚需进行工商注册登记，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办理人员负责向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该全资子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及签署相关文件。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
况，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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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注

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
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暨第三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股票期权予以注销的议案》，同意对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69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尚未行权的 49.59 万份股票期权、第三
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的 66.12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26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对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暨第三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股票期权予以注销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63）。

近日，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该部分股票期
权的注销业务。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股本，公司
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合法、有效。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宜亦不会影响公
司管理团队及核心骨干人员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及核心骨干人员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
公司和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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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 年 9
月 13日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上半年利润分配的预案》，具体方

案如下：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66,666,667.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 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0,000,000.20 元；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若未来在权益分派实施时发生总股本或回购股份变动的情况，则以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按比
例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6,666,66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6.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 10股派 5.4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1.2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60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10月 1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10月 1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 年 10 月 1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实际控制人陆宝宏先生、周慧明女士、陆灿先生及同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宏昌控股、金华宏

合、金华宏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少忠先生、陶珏女士、佘砚先生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锁定期届满后的两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若公司
上市后 6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
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形，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 6个月。 公司股东浙创投承诺：锁定期满二年内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如遇除权
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减持价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金华市婺城区秋滨街道新宏路 788号
咨询联系人：佘砚
咨询电话：0579-84896101
传真电话：0579-82271092
八、查备文件
1、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9 日


